
新北市汐止區北峰國民小學場地租借申請單     115.05校務會議通過 
借用單位  負責人  

聯絡地址  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 填表日期  

租
借
內
容 

租借項目 

□ 運動場    □ 風雨走廊    □ 室外籃球場   □ 室內籃球場    □ 體育館 

□ 羽球場(尖峰時段)         □ 羽球場(離峰時段)              □ 五樓桌球場 

□ 視聽教室  □ 普通教室    □ 專科教室     □ 開放式空間 

借用日期 活動用途說明 申請單位簽章 
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  分起 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  分止 

合計共      日         小時 

  

擬同意租借： 
□依計費標準收費。 

□教育局或教育局所屬社教機構主辦之活動，使用校園場地者，免繳交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（需檢附核定公文）。 

□受教育局委託辦理業務之單位或機關申請使用校園場地者，免繳交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；水電費或清潔費得擇

一減半收取。 

□前二項以外單位或機關與教育局或學校合辦公益活動、政府機關及其他學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者，得免繳交場

地使用管理維護費及擴音設備費或酌予減收。 

租
借
費
用
計
算
標
準 

（
未
滿
收
費
單
位
以
該
收
費
單
位
計
價
） 

收 費 項 目       費用 (場地使用費、清潔管理費及空調使用費小計)/每小時 

□ 運動場 1000元/時 □ 風雨走廊 600元/時 □視聽教室 1500元/時 

□室內籃球場 

□室外籃球場 

800元/時 

400元/時 

□ 羽球場 

(尖峰時段) 
400元/時 

□ 羽球場 

(離峰時段) 
300元/時 

□ 體育館 
(2F平面) 

1800元/時 □五樓桌球場 
夏季每桌 

150元/時 
□五樓桌球場 

非夏季每桌 

100元/時 

□ 普通教室 400元/時 
□ 專科教室 

(韻律教室) 
500元/時 □開放式空間 

每平方公尺 

2元/時 

備註事項：  

收費 

場地租金，合計共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保證金，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 

以上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應於場地借用時

一併計收 

事務組長 總務主任 

  

校長 

 

備 

註 

1.場地使用費以一小時為計算單位，未足一個小時者，以一個小時計算。 
2.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，需預演彩排或事前練習者，本校仍依收費標準，收取相關費用。 
3.加收項目及其他事項: 
(一)電腦、資訊設備每部每次四十元。 
(二)投影機、電器及音響設備每部每次二百元。 
(三)電梯每部每次六百元。 
(四)預演或預先使用者，依使用時數計算。 
4.借用各場所，以週六日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為原則，需聘人管理人員進出，餘注意事項另備。 
5.本場租未開放停車並無提供單日租借車位之服務。 
6.若本校體育館場地依促參法或採購法委由廠商經營，則不開放民眾借用。 

 


